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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、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、

海岸巡防人員、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

考試別：司法人員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科組：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、司法事務官財經事務組 

科目：強制執行法與非訟事件法 

趙芸老師 

江鈞老師 

一、債權人甲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聲請執行債務人乙所有之 A 土地，臺北地院

就A 土地經 3 次拍賣無人應買，臺北地院依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1 項公告，得自民國 111 年

5 月 28 日起至同年 8 月 28日止，依第 3 次拍賣條件應買。甲於同年 6 月 2 日依同條第 2 項

規定聲請停止變賣，另行減價拍賣，臺北地院於同年 8 月 20 日進行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

賣，仍無人應買，甲於該日表明願以拍賣底價承受，並表示不以其應受分配款折抵價金，惟並

未依限繳納價金。問：臺北地院應如何進行後續之執行程序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為典型之爭議問題，涉及債權人承受後未繳足價金之爭議，依相關法條規定自列

兩說回答即可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強制執行法第 94、95、68-2條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9年法

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9號法律問題。 

《命中特區》112年正規班教材編號 3，p52~5 p72~73，趙芸老師編著。 

【擬答】 

本題之執行標的物 A地於強制執行法(下同)第 95條第 2項之減價拍賣（即第 4次拍賣）無人

應買而由債權人甲聲明承受，甲並不以應受分配款折抵價金，詎其逾期仍未繳納價金，涉及執

行法院即臺北地院得否再行拍賣 A地之問題，容有以下不同見解： 

肯定說： 

依第 94條第 2 項規定，承受不動產之債權人，其應繳納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，執

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後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，逾期不繳者，再行拍賣。但有未中籤

之債權人仍願按原定拍賣條件依法承受者，不在此限。揆其立法意旨，就承受人與拍定人

不遵限繳交價金情形，採同一之處理方法，即予以再行拍賣，再行拍賣之價金低於其承受

之價金及執行費用者，責令承受人負擔其差額，以示制裁。 

是以，該條項規定未區分何種拍次，即應一律適用，就減價特別拍賣程序部分，第 95條

第 3項雖未載明第 94條第 3項規定於該條第 2項規定之承買準用之，仍得予以類推適

用。準此，不得逕依第 95條第 2項規定而生視為撤回之效果，仍應依原拍賣之最低拍賣

額，另定期再行拍賣。 

否定說： 

不動產經拍賣、第 1次減價拍賣、第 2次減價拍賣，如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

達拍賣最低價額，除債權人依法不得承受外，到場之債權人得以該次拍賣之最低價額聲明

承受，並於繳納超過其分配額之價金後，由執行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書，倘承受之債權人

逾期不繳者，即再行拍賣。其經 2次減價拍賣而未拍定之不動產，債權人於執行法院公告

行特別變賣程序期間表示願依原定拍賣條件承受，經執行法院詢問債權人及債務人意見後，

許其承買者，準用上述再行拍賣之規定，此觀第 95條第 1項、第 3項規定亦明。至債權

人於執行法院公告行特別變賣程序期限內，無人應買前，依第 95條第 2項規定，聲請停

止特別變賣，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，如仍未拍定或由債權人承受，依上開規定，視為撤回

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/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12司法特考） 

共5頁 第2頁 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該不動產之執行。而債權人於聲請執行法院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程序，承受該拍賣之不動

產，如未依限繳納價金，第 95條第 2項並未準用同法第 94條第 2項、第 3項規定，應視

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（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字第 771 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 

第 95條第 3項既未明文規定減價特別拍賣程序亦如其他拍次程序準用同法第 94條第 2

項、第 3項規定，即已明示排除該規定之適用。申言之，依第 95條第 3項規定：「第 94

條第 2項、第 3項之規定，於本條第 1項承買準用之。」顯係有意排除第 95條第 2項之

承買準用第 94 條第 2項、第 3項之適用，甚為明顯。換言之，法律有意省略即非法律漏

洞，自無類推適用（解釋）之餘地。 

不動產經 2次減價未拍定，於特別變賣程序後，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仍無結果，依法已不

得繼續減價拍賣，以免損害債務人利益。債權人於第 95條第 2項之減價拍賣聲明承受後，

拒不依限繳納差額，主觀上已抛棄承受，而無繼續執行之意。該不動產既不得繼續減價拍

賣，如僅以原價再行拍賣，恐無實益，且不生第 68條之 2之負擔再行拍賣差額問題，亦

無準用或類推適用該條之必要，為免程序延宕。 

小結： 

實務見解採否定說(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9號法律問題

審查意見)，管見亦從之。是本題應視為債權人甲撤回該 A 地之執行，臺北地院無庸再行拍

賣。 

 

 

二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（下稱彰化地院）於民國 112 年 6 月 6 日，就債權人甲聲請查封債務人乙

所有之 A 土地進行拍賣，並酌定保證金為新臺幣 50 萬元，第三人丙以臺灣銀行簽發記載受

款人為丙，惟丙未為背書之該支票充當保證金而參與投標，且出價最高，此時彰化地院應如何

處理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為票據法與強制執行法的綜合性考題，關鍵在於強制執行實務上向來認為拍賣程

序係在利害關係對立之不特定多數關係人注視下公開行之，其執行程序事項有即斷即決之必要，

以期其程序明確。而保證金而未繳納者，其投標為無效，仍是基本概念問題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票據法第 37、144 條、強制執行法第 88、89條。 

《命中特區》112年正規班教材編號 3，p65、69~71，趙芸老師編著。 

【擬答】 

彰化地院應認丙之投標無效，且不容丙於開標後再為補正： 

「按投標應繳納保證金而未繳納者，其投標無效，為強制執行法第 89條所明定。且執票人

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，票據法第 37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，此項關於匯票之規定，

依同法第 124條、第 144 條為本票、支票所準用。而開標應由執行法官當眾開示，並朗讀之，

強制執行法第 88 條定有明文。拍賣程序係在利害關係對立之不特定多數關係人注視下公開

行之，其執行程序事項有即斷即決之必要，以期程序明確。故應買人提出投標之保證金票據

有背書不連續之情，為執票人之執行法院無從據以行使權利，與未繳保證金無異，應認其投

標無效，不容於拍賣程序開始後再為補正。」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363號民事判決參

照。再依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投標參考要點第 18條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認

為投標無效…（十四）投標人提出之保證金票據已記載法院以外之受款人，該受款人未依票

據法規定連續背書。」可知投標人所繳納之保證金票據，如記載有受款人，該受款人係執行

法院以外之人，而未經該受款人於票據背面背書者，因票據背書不連續，執行法院無法兌領，

自視同未繳保證金相同，該投標應屬無效。 

依題示，投標人丙以臺灣銀行簽發記載受款人為丙，惟丙未為背書之該支票充當保證金而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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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投標，而有背書不連續之情形，依上說明，將導致執票人之彰化地院無從據以行使權利，

與未繳保證金無異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89條規定認其投標無效，亦不許丙於開標後當場補

正，應逕依廢標處理。 

 

三、甲簽發發票日為民國 107 年 7 月 7 日，到期日為同年 9 月 9 日，面額新臺幣 200 萬元，記

載受款人為乙，付款地為臺中市之本票 1 張（下稱系爭本票），先經丙背書後，再由甲交付乙。

系爭本票屆期經提示未獲付款，乙於 112 年 5 月 5 日持系爭本票，聲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

稱臺中地院）裁定許可對甲、丙為強制執行，甲、丙均為時效消滅之抗辯。問：臺中地院應如

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非訟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查，故不審酌時效抗辯等實質事由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最高法院 57年台抗字第 76號(舊)判例 

《命中特區》100% 

【擬答】 

法院僅得審查是否應准強制執行，尚不得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審理： 

按非訟事件法第 194條第 1項規定「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所定執票人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

強制執行事件，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。」，就本票裁定事件，查最高法院 57年台抗字第

76號(舊)判例謂「本票執票人，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，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

強制執行，係屬非訟事件，此項聲請之裁定，及抗告法院之裁定，僅依非訟事件程序，以

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，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，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

否有爭執時，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，以資解決。」，故本票裁定抗告法院僅得審查是否

應准強制執行而為准駁裁定，尚不得為實體法律關係之審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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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甲於民國 105 年 9 月 9 日向乙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500 萬元，並簽交同額本票 1 張及以其所

有坐落臺中市之 A 土地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 600萬元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以為擔保，甲屆

期未為清償，乙乃以該本票及抵押權之證明文件聲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以准

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（下稱系爭裁定）為執行名義，聲請臺中地院拍賣 A 土地。甲於執行程

序進行中，以該本票債權業經法院判決確認不存在確定，系爭裁定之執行力亦確定不存在，不

得再為強制執行為由，向臺中地院聲明異議。乙又提出借據為債權證明文件，另向臺中地院聲

請准許拍賣 A土地之裁定。問：臺中地院就該聲請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非訟程序重複聲請裁定，亦在禁止之列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最高法院 80年台抗字第 66號(舊)判例 

《命中特區》：100% 

【擬答】 

臺中地院應以重複聲請無實益為由，裁定駁回聲請： 

查最高法院 80年度台抗字第 66號(舊)判例「經法院依聲請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後，抵

押權人即得以該裁定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強制執行，若抵押權人嗣後重複聲請法院裁定拍賣，

既無實益，並課抵押人重複負擔聲請費用之責任，徒使法院踐行無益之程序，顯無必要。」，

揭示經法院依聲請為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後，若抵押權人嗣後又重複聲請法院裁定拍賣，因

抵押權人已得以該裁定為執行名義，即無重複聲請實益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題示情形乙先以

本票及抵押權證明文件聲請臺中地院為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，復又提出借據為債權證明文件，

重複聲請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，依上揭實務見解，臺中地院應以重複聲請無實益為由，裁定

駁回聲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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